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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年度第二次縣市政府遙控無人機管理業務座談會

會議紀錄 

壹、 時間：114年12月9日上午9時20分至下午12時30分 

貳、 地點：交通部民用航空局B1樓國際會議廳 

參、 主席：林副局長俊良                 紀錄：邵彥文 

肆、 出席人員：(如簽到表) 

伍、 全體與會人員合影：(如會議合影) 

陸、 局長致詞： 

  無人機科技發展日新月異，應用日益多元。本局作為主管

機關，深知管理制度必須與技術演進同步更新。因此，我們

正全力精進遙控無人機管理資訊系統，優化活動申請機制，

並針對地理資訊系統（GIS）的部分持續優化改善，以確保管

理措施能與科技發展緊密接軌，全面提升治理效能。這部分

也期盼各縣市政府能與本局協力一同完善，各縣市政府針對

系統操作與優化需求如有建議，我們將評估納入開發，讓各

位在第一線執行業務時更有效率及效果。另目前業界多關注

於無人機測試場域，針對小範圍的測試需求，本局已盤點既

有考場並開放使用；但若涉及大範圍之需求，因其對地方政

府之管理權責影響較大，仍需請各位共同配合。無人機管理

是中央與地方共同承擔的公共治理責任。  

  在第一線管理工作上，本局相當重視「違規預防」與「裁

罰實務」的宣導。為促進宣導資源共享，非常歡迎各縣市政

府提供無人機操作與安全相關之宣導海報或素材，本局將透

過官方 Line 平台進行推播，藉由數位管道強化宣導的廣度

與深度。 

  本局由衷期盼能與各縣市政府在無人機業務上保持更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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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更深度的合作。最後，再次感謝交通部、各縣市政府、

警察局以及無人機相關機關（構）代表的參與。預祝今日座

談會圓滿順利，謝謝大家！ 

柒、 工作報告與專題演講  

(簡報下載處：

https://drive.google.com/drive/folders/16YAD6ds

rAOEhQlEMyN0_cFRxYW1wOLR-?usp=sharing) 

一、 前次會議建議事項處理情況 

說明114年度第一次縣市政府遙控無人機管理業務座

談會之縣市政府提案後續辦理情形。 

(一) 有關優化活動空域分案精確性一案(細分審查

單位，僅就活動劃設空域所涉縣市為審查單

位)，本局於114年7月1日會議當日已向縣市

政府承辦人說明，應為系統更新後之BUG，已

修正完成。 

(二) 關於建議管理資訊系統顯示法人農業代噴技

術人員證書一案，目前系統已完成與農業部

的資訊介接。凡法人及操作人持有「雙證」

（操作證及代噴證）者，系統方開放勾選

「農藥噴灑」用途之活動申請。此機制已確

保能提出該類申請之法人與操作人，均具備

合格之農業代噴技術人員資格。 

(三) 有關新增圖資查詢功能一案，因於圖資上顯

示相關活動申請案件需與ArcGIS進行對接，

目前本局規劃做法為於系統的活動查詢功能

內，增加以紅區為關鍵字作為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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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遙控無人機管理業務工作報告 

(一) 以統計數據說明遙控無人機管理執行情況，

並介紹管理成效與策進作為，重點內容包含: 

1. 註冊架數統計、操作證測驗與數量統計以

及法人能力審查數量統計。 

2. 法人飛航活動數量統計及活動目的分類(原

9類，將於年底細分為12類)。 

3. 報到報離活動申請資料分布圖。 

4. 114年下半年工作成效(包括引導業者銜接

法規要求、推動無人機檢驗新制、舉辦無

人機技術宣導活動、關注無人機技術發展

趨勢以及無人機教育與法規宣導工作)。 

5. 115年上半年策進作為 (包括修訂無人機測

驗證照制度、推動無人機安全檢驗新制及

深化無人機管理之中央與地方協同合作)。 

(二) 與縣市政府溝通宣導事宜，重點內容包含: 

1. 飛航活動申請。 

2. 無人機產品新制度(114/12/1以後公開販售

條件)。 

3.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遙控無人機專區Line官

方帳號(請各縣市政府透過多元宣導管道，

鼎力協助推廣，以利外界即時掌握無人機

最新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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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圖資宣導事項(含114年下半年圖資彙整宣

導、地方政府協助中央機關提報禁止或限

制遙控無人機飛航活動區域資料) 

三、 遙控無人機物流作業宣導 

(一) AC 107-006D遙控無人機作業手冊改版變動說

明及114年度物流案件彙整介紹。 

(二) 政府機關(構)、學校、法人之法人能力審查

流程說明。 

(三) 第6章-試辦計畫載貨運輸作業程序之章節說

明及介紹及作業手冊撰寫提醒。 

四、 遙控無人機侵擾及違規事件處理 

(一) 遙控無人機違規裁罰之法規依據。 

(二) 違規查處實務分享，包括事後檢舉、現場查

獲、製作訪談筆錄注意事項等實務操作上的

說明。 

(三) 裁處案例分享，藉由分析具體的案例，說明

不同類型的違規行為如何被查處與裁罰。 

五、 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企劃處研究員 鍾佩真:投標

須知範本於遙控無人機採購之實務運用 

(一) 無人機資安問題說明。 

(二) 工程會投標須知範本無人機條款之架構及權

責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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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投標須知範本無人機條款之內容說明。 

捌、 綜合座談 

提案單位：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地方政府警察局依據民航法第99條之16執行偵查、

調查等法定職務，經民航局同意後，可不受活動區

域與部分操作規定之限制，不需逐次辦理飛航活動

申請；因偵查、調查的警情空域需求在實務上往往

會超過該地方政府警察局的轄區，請問是否可將此

類飛航活動的申請範圍，擴大至跨轄區，或甚是全

國?  

民航局回應: 

一、 依據民航法第99條之16規定，政府機關執行偵

查、調查等法定職務，經本局檢視相關作業程序

並予同意後，於執行任務時可排除操作限制，且

不需逐次辦理飛航活動申請。此舉旨在確保警察

機關執行緊急警情或刑事偵查時之機動性與時效

性。 

二、 有關各地方政府警察局因執行偵查、調查等法定

職務申請之活動空域，考量地方自治管理權責及

空域協調實務，仍建議以該警察局之轄區及周邊

地區為主要申請範圍。為兼顧各單位之警情空域

需求，執行前揭法定職務之活動空域許可範圍應

具備一致性之核定標準。 

三、 針對建議將飛航活動申請範圍擴大至跨轄區或全

國之訴求，涉及空域權限管理及跨縣市協調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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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本局後續將洽內政部警政署瞭解專案警務無

人機跨區操作之意見。 

提案單位:新竹縣政府 

新竹縣寶山水庫現列為國家關鍵基礎設施（CI），

其空域依法屬禁止從事無人機飛航活動區域。然因

該處景觀吸引遊客前往遊憩，並有民眾因不知法令

限制，擅自於該區域操作無人機空拍，經水庫設置

之「被動式無人機偵測系統」警示，近期已累計裁

處8件違規案件，違規情事頻傳。因此建議： 

一、 加強宣導：為落實源頭管理，建請民航局向商家

宣導於售賣無人機時應負充分告知義務，向消費

者宣導禁、限航區之法律規定。同時，建議中央

機關利用社群媒體加強法治宣導，提升國人守法

意識，避免民眾觸法。 

二、 強化執法效率與配套：針對違規取締部分，建議

水庫可研請派駐關鍵基礎設施之保二總隊協助加

強現場巡查與即時取締，另建議導入科技執法，

輔以偵測系統作為取締依據。 

民航局回應: 

一、 針對寶山水庫違規案件頻傳之現象，縣市政府可

發函管理單位加強宣導及設立告示牌，本局後續

亦將發函予經濟部水利署，請其督導轄下管理單

位針對水庫周邊空域管制區域，增加設立無人機

禁飛之宣導告示牌。 

二、 為避免民眾因不熟悉法規而觸法，本局將持續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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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本局遙控無人機專區Line官方帳號，定期推播

禁限航區規範、最新法令資訊及違規案例解析。

目前資訊系統圖資已有相關提醒警語，後續會把

寶山水庫也納入宣導，透過強化對操作人之法治

教育，確保民眾在執行飛航活動前，能充分掌握

區域狀態。 

三、 關於建議經銷商告知義務部分，目前國內無人機

經銷商及業者於產品販售時，已依法附上相關遙

控無人機法規標語、警語及操作說明，協助消費

者於購置初期即建立基礎法律認知。 

提案單位: 澎湖縣政府 

鑑於近期軍事演習及防衛任務頻繁，針對軍事無人

機之法律定位產生適用疑義。請問類此由軍方操作

並擁有之無人機，其飛航活動是否受民航法的規範？ 

民航局回應: 

一、 軍事機關所屬之遙控無人機，不適用民航法中有

關無人機之管理規定。因此，國防部及所屬軍事

單位所擁有及操作之無人機，其飛航申請程序，

均由軍事機關依其相關法令自行管理。 

二、 於本局公告之綠區400呎以下空域，軍事無人機

之日常訓練或演習活動均可正常進行。惟為確保

地面人員安全，請特別提醒軍方單位，於操作時

應落實風險管理，避免於人群密集上空進行訓練

活動，以維護公共安全。 

三、 軍事無人機若規劃於紅區（禁航區）或高度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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呎以上之空域執行訓練任務，雖不適用民航法之

申請程序，但基於飛航安全及空域協調機制，應

先行通知本局，以利掌握空域動態。 

提案單位: 高雄市政府 

依現行作業機制，地方政府須代中央機關公告轄內

遙控無人機管制區域（提報紅區）。然因圖資數量

龐大，地方政府於收到民航局公文後，往往須於短

期內完成彙整工作，作業時間倉促。為提升圖資精

確度並確保行政作業品質，建議民航局評估將年度

圖資提報之通知與彙整時程適度提前，使地方政府

具備充足之緩衝時間進行各機關圖資之彙整與校

對，俾利依限完成公告程序。 

民航局回應: 

針對貴府反映圖資提報作業時間倉促部分，本局

予以重視。有關圖資彙整時程之調整，將由飛航

管制組評估，研議適度提前發函通知時程，或延

長彙整作業時間窗口，以提供各縣市政府充足之

資料校對與行政處理時間。 

提案單位: 臺中市政府警察局 

臺中市境內常態性舉辦大型晚會、國慶慶典等重大

活動，且多包含煙火施放及無人機群飛表演。為維

護公共安全，相關活動區域均依法申請劃設為臨時

禁飛區。然實務執行時，仍頻繁發生不知情民眾操

作空拍機闖入管制空域之情事。現行執法環境下，

警察機關雖能偵測到違規空拍機，卻因缺乏相關資

訊（如:註冊號碼、操作人資訊等），導致難以即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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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識身分及依法取締。無人機裝設Remote ID係解決

執法困境、提升取締效率之核心方法，請問目前

Remote ID之政策推動及預計施行之時程為何? 

民航局回應: 

本局參酌美、日、歐盟等國際管理趨勢，將以廣

播式Remote ID＋加密技術為主要推動方向，但仍

需考量國內產業能力是否可配合。 

玖、 會議結語： 

  誠摯感謝各地方政府及警察同仁的積極交流，讓本次會議

獲益良多。大家在會中所分享的實務經驗與建議，是完善無

人機管理機制不可或缺的助力。本局期待未來能與各縣市政

府繼續攜手，在確保空域安全與推動產業創新之間取得最佳

平衡，共同開創無人機管理業務的新局。 

壹拾、 散會：下午12時3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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